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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118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海南橡胶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4-019 

 

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会第

二十四次会议于2014年6月2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，公司已于2014年6月20

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（共9名，其中独立董事3名）发出了会议通知。本

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，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名。本次董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

程序，召开及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会议及

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。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》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

站www.sse.com.cn） 

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10,000万元，投资设立双海资本控股（上海）

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工商核准名称为准）。 

本议案获得通过，同意票9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 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设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议案》 

同意设立海南橡胶董事会提名委员会，委员由郝如玉、马龙龙、毛嘉农组成，

毛嘉农担任主任委员（召集人）。 

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本议案获得通过，同意票9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 

三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制定<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>的议案》（详见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www.sse.com.cn） 

本议案获得通过，同意票9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6月24日 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http://www.sse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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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历： 

郝如玉：2004 年至 2008 年任首都经贸大学税收研究所所长；2008 年至

今任首都经贸大学教授。曾担任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（600085）、北京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601169）独立董事，现任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601169）

外部监事；2008 年 10 月至今任海南橡胶独立董事。  

马龙龙：自 1987 年起，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，先后

担任贸易经济教研室主任、贸易经济系主任等职，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科责

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业经济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学术带头

人，首都经贸大学、浙江工商大学兼职教授，中国人民大学流通研究中心主

任。曾担任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（600186）独立董事，现任国电南瑞

（600406）独立董事；2011 年 8 月至今任海南橡胶独立董事。 

毛嘉农：2007 年 11 月至 2009 年 12 月，历任中化国际（控股）股份有

限公司董事、常务副总经理；2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4 月，任中化天津有限

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职务；2011 年 4 月至今，任上海华拓医药科技发展股份

有限公司董事、CEO。现任永辉超市（601933）、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

限公司独立董事；从 2013 年 11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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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    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部分议案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指导意见》、《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章程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海南天

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"公司"）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对公司、全

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，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，我们现就海南橡胶三届二十

四次董事会《关于设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议案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我们认为，设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能进一步规范海南橡胶董事会组成人员和

高级管理人员产生的提名程序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本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确定

程序符合相关规定，且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专业素质和职业操守。 

我们同意设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，并同意该委员会成员的选举结果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郝如玉、马龙龙、毛嘉农 

2014 年 6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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